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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电人〔2016〕37 号 

 

 

关于印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代理人员 

参照在编人员实施同工同酬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有关部门： 

现将《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代理人员参照在编人员实施同

工同酬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16 年 10 月 17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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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代理人员参照 

在编人员实施同工同酬方案 

 

为推进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工作，加强学校人事代理人员

队伍管理，提高人事代理人员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激发人事代理

人员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基于岗位管理的分配制度改革为导向，探索实行多样化的

人才聘用机制和精细化分类管理体系，缩小人事代理人员与事业

在编在岗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逐步实现我校人事代理人员与事

业在编在岗人员同工同酬，构建公平公正且有重要激励导向作用

的薪酬体系，促进学校的全面健康发展。 

二、实施范围及条件 

（一）实施范围 

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的人事代理人员（优秀临聘人员转为人

事代理的，以认定为人事代理时间算起）。 

（二）实施条件 

我校人事代理人员申请实施同工同酬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到校工作满 5 年（即从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至申请

办理同工同酬之日），且年度考核均在合格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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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到校工作满 3 年（即从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至申请

办理同工同酬之日），且来校之日起 3 年内有 2 年考核为优秀。 

三、实施内容 

人事代理人员参照在编在岗同类人员标准发放工资待遇：包

含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基础性绩效工资）、奖励性岗

位绩效工资、岗位补贴、管理绩效 X2、三年服务奖等。 

四、实施程序 

（一）个人申请。满足条件的个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代理人员参照在编人员同工同酬申请表》（附

表 1），交所在单位审查汇总。 

（二）所在单位或部门初审。各二级单位或部门指定专人负

责收齐本单位或部门个人申请表，集中填写《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人事代理人员参照在编人员同工同酬资格审查汇总表》（附表 2），

经单位或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将相关纸质档交学校人事

处工资福利科，电子版发 wzyhbo@163.com。 

（三）人事处审核并公示。   

（四）公示无异议人员报学校审批。 

（五）学校审批后次月兑现相应待遇。 

五、有关问题说明 

（一）人事代理人员年限认定：与学校签订人事代理合同且

连续为学校服务时间，期间如因私脱产外出学习、进修 1 年以上



—  4  — 

等不在岗时间不计入在校服务时间，扣除后可累加计算到校服务

年限。 

（二）首批集中办理人员以该方案发布之日起计算年限；本

方案执行后逐步满足条件的个人，参照本方案由个人提交申请，

经所在部门初审，报人事处审批，学校不再集中办理。                                                                                

六、本方案发布之日起实施，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表：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代理人员参照在编人员同 

工同酬申请表 

２．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代理人员同工同酬资格审 

核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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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代理人员参照 

在编人员同工同酬申请表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政治面貌  来校工作时间  
受聘人事代
理时间 

 

学历学位  现工作岗位  联系电话  

人事代理服务年限 
（中途脱产外出学习、进修等，

应分段填写） 
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近 5 年年度 
考核结果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考核结果      

近五年个人 
工作情况 

 

二级单位审查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人事处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申请者应如实填写表格内容，如有虚假，一经核实，将按相关管理办法处理，并取消申

请资格。2.各二级单位应认真审核申请者所填内容后，填写审查意见。 

      

        （此表一份，交人事处）                            本人签名：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处制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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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代理人员参照在编人员同工同酬资格审核汇总表 

 

序号 部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来校时间 人事代理服务年限 审查结果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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